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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巴塞尔协议Ⅱ的缺陷，对金融危机和巴塞尔协议Ⅱ的反思推动了全
球银行监管的改革，促成了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本文从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两方面展
示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改革动向，分析了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对中国银行监管带来的影响，探讨了
巴塞尔协议Ⅲ未来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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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0 年底，《巴塞尔第三版协议: 更加稳健的银行和银行体系的全球监管框架》( 以下简称巴塞尔协议
Ⅲ) 正式出台。［1］这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BCBS) 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2］和巴塞尔协议Ⅱ的基础上，对
银行业提出的新的监管要求，其目的在于增强银行业吸收冲击和损失的能力，降低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溢出

风险，确保银行经营稳健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巴塞尔协议Ⅲ的特点: ( 1) 对资本监管的新要求。巴塞尔协议Ⅱ强调对风险资产的计量，而巴塞尔协议

Ⅲ则更强调对资本的计量，对监管资本的质量和数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进一步更新和强化资产的风险权
重( 强化对证券化产品、交易帐户、对手信用风险的风险覆盖) ，以更全面和准确地捕捉银行经营中面临的风
险。( 2) 强调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监管的结合。巴塞尔协议Ⅱ及之前的金融监管侧重于对单个金融机构的
微观审慎监管，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现实表明，仅加强针对个体风险的微观审慎监管并不足以防范系统性风

险，甚至还会因“合成谬误”增加系统性风险。因此，巴塞尔协议Ⅲ强调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来防范系统性风
险，保证金融稳定。宏观审慎监管主要体现在从时间维度和跨行业维度通过处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以及
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连接和共同暴露来降低系统性风险。( 3) 新的监管指标和工具的采用。如资本留存缓
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杠杆率指标、流动性新标准等。中国银行业正积极推进巴塞尔协议Ⅱ的实施，分析巴
塞尔协议Ⅲ的监管改革新动向及其对中国银行业可能的影响，对中国银行监管框架和政策的设计，更好地推
进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从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两个层面展示和

分析巴塞尔协议Ⅲ的框架; 第四部分分析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银行监管带来的影响; 第五部分结合巴塞尔协
议Ⅲ，进一步讨论中国银行监管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巴塞尔协议Ⅲ监管改革的方向。



二、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改革———微观审慎监管

( 一) 强化全球资本框架
尽管从巴塞尔协议Ⅰ到协议Ⅱ，资本监管都是银行监管的核心。但是次贷危机仍然反映出资本监管存

在的不足，如监管资本的质量不高和水平偏低、监管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等。因此，自 2009 年起，巴塞尔银
行监管委员会开始对资本框架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巴塞尔协议Ⅲ最终确定了新的资本监管框架，包括对资本
充足率公式中作为分子的资本的定义和构成进行修改、对分母中风险权重的更新和强化、引入杠杆率作为资
本充足率的有效补充、对顺周期和金融机构关联的处理等。

1．提高资本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
金融危机的现实表明，过度的金融创新导致了资本结构的复杂化，易造成资本监管的漏洞，不利于银行应

对风险的要求，加上一级资本质量下降，商誉等无形资产未被扣除，影响了银行吸收损失的能力。而且，各国法
律制度、税收政策、会计准则等的差异，也影响了资本的质量、一致性、透明度和可比性。因此，巴塞尔银行监管
委员会于 2009年 12月提出了资本定义和构成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巴塞尔协议Ⅲ做了正式界定，总体上，新的监
管资本结构更加简化，划分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一级资本能够在持续经营条件下无条件地吸收损失，增强
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一级资本主要由普通股和留存收益构成，一级资本进一步可划分为普通股一级资本
( Common Equity Tier 1) 和附属一级资本( Additional Tier 1) 。二级资本仅能够在银行清算时吸收损失，巴塞
尔协议Ⅲ简化了二级资本，取消了巴塞尔协议Ⅱ中的附属二级资本，并取消了专门用于吸收市场风险的三级
资本，以确保吸收市场风险的资本与吸收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质量相同，提高资本的一致性。

2．强化风险覆盖面
金融危机前，很多银行的业务集中于资本市场相关的领域中，银行总资产增长迅速，但是在巴塞尔协议

Ⅱ的规则下，一些表内外主要风险和衍生品相关风险( 如一些银行的交易账户持有大量复杂的、非流动性信
贷产品) 未能被捕捉到，致使风险加权资产增长却相对缓慢，这是金融危机放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巴
塞尔协议Ⅲ强化了风险覆盖面，希望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与总资产增长相匹配，并有相应的资本来支持其资
产扩张。巴塞尔协议Ⅲ对风险覆盖面的强化体现在证券化产品、交易帐户、对手信用风险等方面。
( 1) 提高资产证券化交易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和相关业务资本要求。对银行帐户和交易帐户的再证券

化提出更高的风险权重和资本要求。对使用外部评级确定资产证券化监管资本要求规定了额外限制条件。
提高了资产证券化涉及的流动性便利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并取消对市场整体出现动荡时的流动性便利的

资本优惠。
( 2) 提高交易账户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对于交易账户使用内部模型法的银行，一般市场风险的资本要

求除了计算 VaR，还要采用压力 VaR( Stress Value － at － Risk，SVaR) ———基于 12 个月显著压力时期数据计
算风险价值和资本要求。交易账户使用内部模型计量特定风险的银行，需要对信用敏感头寸计量新增风险
资本占用。对新增风险的转移、结构化产品更高的资本要求。
( 3) 加强对手信用风险管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强化了由于银行的衍生品、回购和证券融资活动

带来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减少金融机构之间通过衍生品等渠道带来的风险传染。措施包
括: 使用压力情景估计的参数计算有效预期正暴露( expected positive exposure，EPE) 以覆盖广义错向风险
( general wrong － way risk) ，以此确定交易对手违约风险的资本要求; 使用债券等价法( bond equivalent ap-
proach) 来捕捉信用估值调整( credit value adjustment，CVA) 风险( 即盯市损失) ，以此提出附加资本要求; 大
型金融机构计算风险暴露相关性时使用 1． 25 的资产价值相关性( AVC) 乘数; 提出延长风险保证金期限、压
力测试和回溯测试( backtesting) 要求等。这些措施将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提供资本缓冲支持，减少顺
周期性，对 OTC市场衍生品交易合约转移给中央交易对手提供资本激励，以降低系统性风险。同时对交易
对手信用风险暴露的风险管理强化提供激励支持。

3．引入杠杆率作为资本要求的补充
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系统构建了过度的表内和表外杠杆。很多时候，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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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但同时杠杆率也很高。危机加重时，银行被迫去杠杆化( deleverage) 从而加剧资产价格下跌，并进一步恶
化了损失、银行资本下降及信贷紧缩( credit crunch) 之间的正反馈效应。显然，仅有资本充足率要求并不足
以使银行有效地防范风险。为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引入一个简单的、透明的、无风险基础的杠杆率作
为风险基础的资本要求的补充措施。杠杆率的引入目在于控制银行业的杠杆率，以避免去杠杆化对金融系
统和实体经济的损害，进一步强化风险资本监管。杠杆率基于总体暴露水平，可以对实施风险基础措施而带
来的模型风险和度量错误提供额外保护，避免资本监管可能导致的顺周期问题。因此，杠杆率监管和资本充
足率监管结合，能有助于银行更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

( 二) 引入全球流动性标准
金融危机发生，通常会出现金融机构或市场的流动性不足、下降甚至干涸。金融危机前，资产市场通常

很活跃，融资成本很低，但市场条件的逆转会使流动性迅速蒸发，即使银行的资本充足，仍然会面临流动性困

境。显然，资本充足只是银行稳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流动性对金融市场和银行部门的正常运行同样
重要。银行系统在极端压力情境下，必须由中央银行来支持金融市场和机构的运行。银行面临的困境主要
是由于违背了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因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 2008 年推出《流动性风险管理
和监管的稳健原则》，作为这些原则的补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巴塞尔第三版协议: 流动性风险计量
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4］和巴塞尔协议Ⅲ中提出了流动性覆盖比率( LCR) 和净稳定融资比率( NSFR) 两
个融资流动性的最低标准来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

1．流动性覆盖比率( LCR)
LCR为高质量流动性资产数量与未来 30 日净资金流出量的比值，目的在于提升银行未来 30 天对潜在

流动性中断的适应力。LCR有助于确保银行在遭遇短期严峻压力情景下，有足够的自由支配的高质量流动
性资产应对资金净流出的能力。

2．净稳定融资比率( NSFR)
NSFR为稳定资金数量与业务所需的稳定资金的比值，用于度量银行较长期限内可使用的稳定资金来

源对表内外资产业务发展的支持能力。NSFR有助于银行正确评估未来一年资产的流动性状况和表外业务
带来的潜在流动性需要，确保稳定资金来源的最低数量。NSFR 目的在于限制银行在流动性充裕时期过度
依赖批发性融资( wholesale funding) ，激励更好地评价表内外项目的流动性风险。
推行新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是为了鼓励银行提高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水平、增加长期稳定资金来源，减

少融资的期限错配，提高银行应对流动性风险的能力，减少流动性危机发生概率。新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引
入了压力情景，弥补了现有监管指标仅侧重于衡量银行在正常经营状态下流动性状况的缺陷。而且，由巴塞
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统一监管指标，提升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在全球范围执行的一致性，能增强流动性风

险监管的操作性和有效性。
此外，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还提出了辅助性监测工具，包括合同期限错配、融资集中度、可用的无变现

障碍资产、流动性风险中的外汇风险、市场相关的检测工具等，以便于考察银行在现金流、资产负债结构等特
定方面的信息，帮助银行全面准确地分析流动性状况。

三、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改革———宏观审慎监管

( 一) 减缓顺周期性
巴塞尔协议Ⅱ出台前后，不少研究表明，其资本监管要求会强化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次贷危机爆发

后，巴塞尔协议Ⅱ的资本监管规则受到了众多的批评，为了缓解其顺周期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巴塞
尔协议Ⅲ推出了一些新的措施，包括缓解最低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采取更具前瞻性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建
立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3］这些措施有助于确保银行成为冲击的吸收者而不是风险的传递者。

1．缓解最低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
巴塞尔协议Ⅱ增加了风险敏感度和监管资本的覆盖范围。为了缓解最低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巴塞尔银行

监管委员会采取了一些权衡措施，包括利用长期数据来评估违约概率( PD) 、衰退期的违约损失( LGD) 估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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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函数更好的校准( 将损失估计转换到监管资本要求中) ，并要求银行要涵盖衰退情景下更大的信贷利差来进

行压力测试。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还评估其他一些措施以使监管者在风险敏感性和资本要求的稳定性之间
达到更好的平衡，如欧洲银行监管者协会( CEBS) 和英国金融服务局( FSA) 对违约概率的调整方法。

2．前瞻性的贷款损失准备金( Forward looking provisioning)
大量研究表明( Borio等，2001; Lowe，2003; Bikker ＆ Metzemakers，2005; FSF，2009 ) ，建立在已发生损失

( Incurred loss) 方法基础上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可能导致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因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
员会准备推行更稳健的贷款损失准备金规则，倡导和支持会计标准改为预期损失方法( Expected loss，EL) ，
以改进财务报告对股东和审慎监管者的有用性和可靠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期望 EL 方法能更清楚地
反映实际损失并且顺周期性较目前的已发生损失方法更弱，为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正更新监管指南以

适应 EL方法。
3．资本留存缓冲( 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
在金融危机初期，许多银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前景已经恶化，但仍然还大量发放红利、奖金和进行股票

回购，这种行为主要由集体行动问题导致，因为如果银行的分配减少将被视为负面信号。为了应对这种市场
失灵，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引入了资本留存缓冲，目的在于确保银行持有缓冲资金用于在经济衰退时期吸

收损失，资本留存缓冲由普通股一级资本组成。尽管银行在危机期间可以利用这一缓冲，但资本比率越是接
近最低要求，受到的限制会越大。一旦银行的资本留存缓冲比率达不到该要求，监管机构将限制银行拍卖、
回购股份和分发红利等。这一机制可以防止一些银行在资本头寸恶化时也肆意发放奖金和高红利的情况。

4．逆周期资本缓冲(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金融危机的现实表明，当经济衰退银行遭受损失前，通常伴随有银行信贷的过快增长甚至出现信贷泡

沫，泡沫破灭银行将遭受损失，并引起或恶化实体经济的衰退，反过来又影响银行的稳定。因此，在信贷过快
增长时，银行建立资本防御就非常重要，通过构建资本防御来缓解信贷过快增长。巴塞尔协议Ⅲ引入逆周期
资本缓冲，由普通股或其他能完全吸收损失的资本构成，缓冲比率为 0 － 2． 5%，将根据各国情况具体执行。
逆周期资本缓冲是基于一项更广泛的宏观审慎目标———在银行信贷过快增长时为银行提供保护。对一国而
言逆周期资本缓冲仅仅在信贷增速过快并导致系统风险积累的情况下才会生效。一旦逆周期资本缓冲生
效，将作为留存缓冲范围的延伸。

表 1 巴塞尔协议Ⅲ各项规则过渡期安排( 所有日期为 1 月 1 日)

指标时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杠杆率 监管监测期
过渡期为 2013 年 1 月 1 日 － 2017
年 1 月 1 日，从 2015 年 1 月 1 日开
始披露

纳入第
一支柱

普通股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 3． 5% 4． 0% 4． 5% 4． 5% 4． 5% 4． 5% 4． 5%
资本留存缓冲 0． 625% 1． 25% 1． 875% 2． 50%
普通股加资本留存缓冲最低要求 3． 5% 4． 0% 4． 5% 5． 125% 5． 75% 6． 375% 7． 0%
从核心一级资本扣减项的过渡期 20% 40% 60% 80% 100% 100%
一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 4． 5% 5． 5% 6． 0% 6． 0% 6． 0% 6． 0% 6． 0%
总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8． 0%
总资本加资本留存缓冲的最低要求 8． 0% 8． 0% 8． 0% 8． 625% 9． 125% 9． 875% 10． 5%
不符合非核心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
的资本工具 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分 10 年逐步剔除

流动性覆盖比率( LCR) 开始监测 开始实施

净稳定融资比率( NSPR) 开始监测 开始实施

资料来源: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一个更稳健银行和银行系统的全球监管框架，2010 年 12 月。

( 二) 处理金融机构的相互关联
系统性风险可能因为时间维度的顺周期性放大冲击而产生，也可能是因为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过度关联

将冲击在金融系统和经济系统中进行传导。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过度关联还引发了“太大而不能破产”( Too
big to fail) 、“太过关联而不能破产”( Too interconnected to fail) 等问题，从而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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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系统重要性银行及其关联对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贡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

应具有额外的损失吸收能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与金融稳定局( FSB) 正在研究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
综合方案，包括附加资本( Capital Surcharges) 、或有资本( Contingent Capital) 、自救债券( Bail － in Debt) 等。
为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正在制定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指标及其损失吸收能力的程度，同时考虑

流动性附加要求、更严的大的暴露限制、强化监管等措施来缓解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风险或外部性。除此以
外，其他一些资本要求的措施也能缓解系统性风险，如对场外衍生产品交易使用中央交易对手的银行提供资

本奖励，对交易和衍生品活动以及复杂证券化产品、表外暴露和金融部门间的暴露计提更高的资本、流动性
要求等。

四、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影响

借鉴巴塞尔协议Ⅲ，中国银监会于 2011 年 4 月发布《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6］，核心
内容包括提高银行业审慎监管标准( 四大监管工具实施要求) 和增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 一) 四大监管工具实施要求( 见表 2)
1．资本充足率
参照巴塞尔协议Ⅲ的标准，银监会将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总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定为

5%、6%、8% ( 巴塞尔协议Ⅲ的相应标准分别为 4． 5%、6%和 8% ) ，资本留存缓冲( 储备资本) 为 2． 5%，逆周
期资本缓冲为 0 － 2． 5%，对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 1%的资本要求，即正常条件下系统性重要银行最低总资本
充足率为 11． 5%，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为 10． 5%。中国银监会于 2012 年 6 月 7 日发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
法( 试行) 》，进一步明确规定了以上资本充足率要求。［7］

2．杠杆率
杠杆率的分子是一级资本，分母则包含表内外所有风险暴露。巴塞尔协议Ⅲ的杠杆率要求为 3%，而银

监会的杠杆率要求最低为 4%。由于中国商业银行从事的普遍是低杠杆的传统存贷业务，因此中国银行业
杠杆率普遍都在 4． 5%以上，杠杆率指标的要求短期内对中国银行业不会有太大影响。

3．贷款损失准备
方案要求贷款拨备率或拨贷比( 贷款损失准备 /贷款) 原则上应不低于 2． 5%，同时拨备覆盖率( 贷款损

失准备 /不良贷款) 不低于 150%，两者依拨备值孰高的原则执行。2011 年上半年，我国商业银行拨贷比达标
的仅农行、建行和华夏银行三家，其中农行最高为 3． 64%，建行和华夏银行均处于达标线附近。2011 年底我
国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 278． 1%，高于 150%的水平。

表 2 中国银行业四大监管工具实施要求

最低资本要求 超额资本

核心一级
资本 一级资本 总资本 留存资本 逆周期

系统重要
性银行附
加资本

达标时间

系统重要
性银行 5% 6% 8% 2． 5% 0 － 2． 5% 1% 2012 年开始实施，

2013 年底达标
非系统重要
性银行 5% 6% 8% 2． 5% 0 － 2． 5% 无 2012 年开始实施，

2016 年底达标

内容 水平 执行时间 过渡期安排 现状

贷款损失准备
贷款拨备率 2． 5% 2012 年初 系统重要性银行 － 2013 年底达标

非系统重要性银行 － 2016 年底达标 依拨备值孰高的原则

拨备覆盖率 150% 已实施 动态调整 上市银行均达到要求

杠杆率 一级资本 /
总资产 4% 2012 年初 系统重要性银行 － 2013 年底达标

非系统重要性银行 － 2016 年底达标
大中型银行能达到 4%，
小型银行约 3． 5%

流动性
LCR 100% 2012 年初 2013 年底达标

NSFR 100% 2012 年初 2016 年底达标

整体上已达标
大银行情况
优于小银行

资料来源: 中国银监会，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2011． 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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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动性
目前我国银行业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包括: 流动性比率大于 25% ( 2010 年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比率达

42． 2% ) 、存贷比小于 75%、核心负债比率大于 60%、流动性缺口率大于 － 10%、客户存款集中度以及同业负
债集中度等，这些指标对于监控银行业的流动性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引入流动性覆盖
比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两个新指标，均设定为 100%，要求 2012 年年初开始执行，并分别设置 2 年和 5 年观
察期。

( 二) 增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有效性
除了四大监管工具的具体实施要求外，《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

监管也提出了要求。其一，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定义。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主要考虑规模、关联性、复
杂性和可替代性等四个方面因素; 其二，维持防火墙安排，改进事前准入监管。继续采用结构化限制性监管
措施，从严限制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事结构复杂、高杠杆交易业务，维持现行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银行与控股
股东、银行与附属机构之间的防火墙，防止风险跨境、跨业传染; 其三，提高审慎监管要求。要求系统重要性
银行发行自救债券，以提高吸收损失的能力。提高流动性监管要求。进一步严格大额风险暴露限制，适度降
低系统重要性银行对单一借款人和集团客户贷款占资本净额的比例。提高集团层面并表风险治理监管标
准; 其四，强化持续监管。监管资源向系统重要性银行倾斜。丰富和扩展非现场监管体系。进一步提升系统
重要性银行现场检查精确打击的能力。实现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结合，采用产品分析、模型验证、压力测
试、同业评估等监管手段。指导并监督系统重要性银行制定恢复和处置计划、危机管理计划，增强系统重要
性银行自我保护能力; 其五加强跨境和跨业监管合作。

五、讨论和展望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中国银行业监管将加快推进巴塞尔协议Ⅱ、巴塞尔协议Ⅲ同步实施。时间表上，系
统重要性银行必须在 2013 年达到新规则要求，远快于全球的时间表。十二五期间，中国银行业监管的重要
改革是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8］其中，关键是构建适合中国银行业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和动态准备金计提方法，开发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同时，发挥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效

果，以此来缓解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波动，从而更好地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此外，金融关联及其风险传染也
是银行监管急需处理的问题，其中，构建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体系是未来银行监管的重要工作。关于系统
重要性银行的定义，国际上正在讨论从银行规模和关联性角度设定识别标准。中国银监会将从国情出发统
筹考虑银行规模、关联性、复杂性和可替代性因素，尽快提出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体系。以上两方面正是中
国银行业监管结合巴塞尔协议Ⅲ的改革要求，在十二五期间需要重点探索的监管改革工作，也是从时间维度
和截面维度推行宏观审慎监管，从而更有效地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具体体现。
由于巴塞尔协议Ⅲ主要是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其出台相对仓促，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比

如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划分以及分别计算资本要求的方法是否仍然合理，交易活动如何定义，交易账户的监

管资本要求如何计量等; 资产证券化监管资本是否仍与外部评级挂钩; 如何界定系统重要性银行，如何通过

合理的自救及危机处置安排约束其道德风险; 或有资本工具等资本结构安排; 大额风险暴露的监管安排; 跨

境银行解决方案; 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评价; 监管标准的执行等( BCBS，2010) 。这些问题的改进将影响
银行监管规则的演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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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s exposed the flaws of BaselⅡ，the global banking supervision has been
promoted through reflection on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Basel Ⅱ，Basel Committee introduced Basel Ⅲ on Banking
Supervision in the end of 2010． This paper shows the regulatory reform direction of Basel Ⅲ from two aspects of mi-
croprudential and macroprudential supervision and analyzes the possible impact on China banking supervision． Fi-
nally，some suggestions about Basel Ⅲ’s further improvement direction b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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